
研究生社会实践经费报销注意事项 

 

为了保障研究生社会实践项目报销的有序进行，提高报销效率，

现将报销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予以罗列，以切实方便同学们报销。 

一、签字生效： 

发票背面请注明：2016研究生社会实践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编

号，项目负责人签字、指导教师签字、学院副书记签字。 

二、发票明细： 

1.发票必须开成明细发票(即写明商品名称、数量、单价、总数)。

如果不能开明细发票，一般根据预算名称开，奖品需要预算中有标注，

并注明购买奖品的必要性和奖品各奖项的奖品额度，但不能开纪念品、

工艺品、礼品、办公用品；会场布置，一般开会场布置材料；宣传费

用，一般开海报、复印费等，但必须注意以上所有项目发票后面必须

另附一张明细收据（在收据上写明买东西的名称、数量、单价、总额）。 

注意两点：（1）收据总额要与发票总额相同； 

（2）收据上一定要盖跟发票一样的章。 

2. 学生活动不报销打车费，可报销公交车费、北京市内租车费；

报销公交车票，需注明乘坐人、乘坐时间、往返地点。 

3. 学生实践活动不报销餐费。 

三、财务处报销： 

1.实践活动需一次性去财务报清，请各团队一次性交清所有报销

票据； 



2.报销金额 1000 元以下的项目，直接通过卡转账形式转入个人

卡中； 1000元以上的需要汇款或支票形式转给商家。 

3.单张发票数额不超过 1000元，连号发票总额不得超过 1000元。 

4.每张发票都需上网查验真伪并截图打印出来，与发票一起提交。 

5.研工部收到学院发票后统一在网上进行预约办理，报销完成后

会通知学院的报销专员。预约报销需提供：收款同学学号以及关联的

农行卡号，或收款商家的财务信息。请各团队将以上信息随项目统一

提交至学院报销专员处，务必仔细核对以上信息，否则无法收到转款。 

6.各学院报销专员请以项目为单位将所有票据粘贴装订好再提

交，不接受团队和个人单独报销。 

7.本文解释权归研究生工作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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